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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
沪司发〔2021〕77 号

关于推进诉讼与公证全流程协同工作的通知

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部门，市一中院、二中院、三中院（知识产权

法院、铁路中院），海事法院，金融法院，各基层法院，市司法局有

关部门，各区司法局：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司法部《关于扩大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

辅助事务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司发通〔2019〕70 号）要求，市高级人

民法院、市司法局于 2019 年 11 月联合印发《关于推进公证参与司

法辅助事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司发〔2019〕116 号），在全市推广公证

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工作。各有关单位积极稳妥推进公证参

与司法辅助事务工作，有效推动司法改革，实现公证职能与法院审

判执行工作的有机衔接。为贯彻落实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印

发的《上海市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持续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行

动方案》（沪委办〔2021〕6 号）关于进一步压减民商事案件审判执

行全流程环节、时间和成本的相关工作要求，积极推进本市诉讼与

公证全流程协同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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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充分认识诉讼与公证全流程协同的重要意义

上海作为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的全国首批试点单位，全面推

开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已有两年。运用成熟经验，推进诉讼与公

证全流程协同，是对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工作的提级增效。通过

公证协同法院参与立案、调解、保全、送达、调查、评估、拍卖等

环节，有利于进一步压减民商事案件审判执行的时间和成本，有利

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，有利于推进“智慧法院”“智慧公证”

建设，促进持续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整体提升

上海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。

二、推进诉讼与公证全流程协同的主要举措

（一）继续推进公证参与调解、取证、送达、保全、执行等司

法辅助事务。根据《关于推进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工作的通知》(沪

司发〔2019〕116 号)要求，本市相关法院、公证机构在调解、取证、

送达、保全、执行等工作中进行了广泛协作。实践证明，公证参与

司法辅助事务调解、取证、送达、保全、执行等环节，有利于缓解

人民法院“案多人少”矛盾，提升司法审判执行效率，促进司法公

开，推动司法改革。在今后的诉讼协同中，要进一步发挥公证职能

作用，坚持需求导向，因地制宜，根据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实际需要，

聚焦送达、调解、保全、取证、执行等辅助事务，合理确定公证参

与司法辅助事务的业务项目，有所侧重，做精做强。

（二）探索开展公证在立案、评估、拍卖等领域的诉讼协同。

除已经在推广实行的调解、取证、送达、保全、执行等领域的公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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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外，结合目前部分法院、公证机构的实际，进一

步探索开展公证在立案、评估、拍卖等领域的诉讼协同。各级法院

可以委托公证机构制作全案调查报告、调查房产权属及占有使用、

涉案财物清点等事宜。探索建立“一站式”服务模式，不断优化公

证与诉讼对接方式，扩展服务内容。

（三）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诉讼协同中的应用。大力推进公证

机构与法院相关信息共享，实现平台级对接，逐步建立相互贯通、

共享共有、安全可靠的在线工作平台，逐步实现纠纷在线受理、调

解、统计、督办、反馈，送达、取证、保全、执行等工作网上委派，

相关法律文书网上传递，对应电子数据证据材料线上传输核实，有

关业务数据网上互查共享。

（四）鼓励法院和公证机构因地制宜形成特色。除常规公证与

法院协同业务之外，倡导法院和公证机构实行双向或多向选择，结

合区域特点、机构特色，发展重点合作项目，做大做强优势业务，

培育多样化的公证与法院诉讼协同模式和经验，为后续推广积累经

验。
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本市各级人民法院、司法行

政机关要高度重视本地区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工作，周

密部署，细化分工，规范流程，进一步加强跟踪指导和督促检查。

要建立工作沟通和协调机制，定期召开工作例会，共同研究、协调、

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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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依法规范，完善操作制度。各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及

时研究和细化公证与法院诉讼协同的内容、程序和举措，加强制度

建设、业务培训和纪律教育，不断增强协同工作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。

（三）大力支持，提高经费保障。各级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

关要加强沟通协调，为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

经费、场地、设施等保障措施。各级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要积

极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持，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，对公证参与司法

辅助事务经费予以保障。

（四）拓宽渠道，确保宣传实效。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和相

关工作渠道，积极宣传公证机构与法院推进诉讼协同工作的成效和

做法，不断提高社会知晓度和公众认可度。要加强理论研究，积极

宣传推广先进典型和有益经验，为推进公证与法院诉讼协同营造良

好舆论氛围。
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司法局

2021 年 11 月 2 日

抄送：市委政法委，司法部公服局，本市各公证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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